荔安办〔2024〕56号
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于

进一步做好防溺水安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镇街、工业园，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入夏以来，全市接连发生多起溺水亡人事件，尤其是新度镇先后发生2名人员溺亡，教训十分惨痛。根据《莆田市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防溺水安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莆安委办〔2024〕59号）精神，按照区委、区政府领导指示批示要求，现就进一步做好防溺水安全防范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压实防溺水工作责任。当前正值暑期高温季节，野游、野泳人员增多，溺水溺亡事故进入高发期，防溺水安全形势比较严峻。各镇街各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防溺水工作

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加强统筹协调，扎实做好安全教育、设施设备配备、隐患排查整治、巡查管理、施救、事故处置等工作。对因组织领导不力、履职尽责不实、监管措施不严等造成群众溺水事件或不稳定因素的，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坚决遏制溺水事故多发势头，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二、全面排查整治涉水涉险隐患。公安、水利、农业农村、文旅、住建、交通运输、自然资源等部门要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契机，结合气候特点和群众涉水、旅游活动规律，深入沿海岸线、江河湖泊、水库水塘等水域周边，以及临水临崖公园景区、河道施工现场等重点场所，组织开展一次溺水伤亡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台账，逐一动态清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对存在溺亡安全隐患的危险水域，要制定切实有效的工作措施和整改方案，迅速启动整改工作，落实安全监管防护、巡查检查和隐患治理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确保危险水域该封闭的要坚决封闭；不能封闭的，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定期巡查检查；对重点区域要指派专人看管，防止无关人员靠近。
三、加强重点水域区域巡查巡护。要结合“党建引领、夯基惠民”工程，依托“全市一张图、全域数字化”平台，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统筹组织村组社区干部、驻村工作队员、护林员、村妇女小组成员等基层力量，建强网格长、单元长、网格员和志愿者队伍，构建网格化巡查巡护模式。要对辖区内池塘、水库、坑塘、沟渠、河流、湖泊、废弃机井、海边等重点领域、危险区域，加大检查力度和巡查巡护频次，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坚决制止群众私自下水行为。
四、不断提升应急救援处突能力。要加强立体防控与应急救援，在重点水域周边因地制宜设置隔离防护设施，推进落实一个警示牌、一个救生圈、一根救生绳、一根救生杆“四个一”建设，统筹规划涉险公共区域立体化安全防控体系，提升对重点水域、区域涉险行为识别防控能力。要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建立统一指挥、同步调度、联合行动应急救援联动响应机制，密切协同配合，视情组织开展拉动演练，提升突发事件救援反应能力，确保一旦发生溺水事件，能够快速反应、高效应对。要加强值班值守，特殊天气特殊时段适时调度各溺水高风险水域管控情况，落实好值班制度和信息报告制度，及时、准确上报突发事件情况。
五、广泛开展安全警示宣传教育。要统筹广电、新闻、出版等部门及各类资源，利用网络、电视、报刊、新媒体等多形式、多渠道向社会宣传，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预防溺水的良好氛围。要发挥乡村大喇叭作用，开展大喇叭讲案例，通过近期溺水事故案例引起家长警觉。特别要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采取进村入户等方式，加大力度开展宣传，做到全覆盖，确保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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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镇街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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